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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 
 

院〔2016〕1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新增 
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为做好我院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，根据有关文件

的精神和要求，结合学院情况，现制定并印发《广东海洋大学寸

金学院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办法》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附件：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

作办法 

 

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

2016年 4月 16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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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学院领导 

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2016年 4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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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
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办法 

 

为了做好我院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工作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

法》、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》、

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学士学位授予单

位审核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权审核

工作暂行办法（2014 年修订）》的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结合学院情

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 

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是指学校按照《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

置规定》，经教育部备案批准设置的专业，在首次有应届本科毕业

生毕业的当年，经专业申请，学院审查，举办学校审核批准，报

上级主管部门备案，具有学士学位授予的专业。 

二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具备的基本条件 

（一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、学科发展和学生发展需要，依据

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，制定了科学可行的人才培养方案。 

（二）能按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出全部必修课程，开设

的选修课程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个性发展需要。开出

课程（含实践教学环节）总学分不应低于学生毕业应修总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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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专业具有稳定的教学队伍。其中，专业带头人应具

备副教授以上职称，专业课（含专业基础课、专业选修课和专业

限选课）任课教师不得低于 7人。所有课程任课教师符合学校主

讲教师和课程任课教师资格要求。 

（四）实验室、实习基地设施配套，具备承担本专业主要实

验教学和实习教学的能力。专业图书资料数量充足，种类较全，

能满足教学需要。 

（五）专业骨干教师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，近 3年

来取得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，发表一定数量高水平论文，目前承

担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项目。 

（六）本专业具有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师资及

实验实习条件。 

（七）学院、教学系及专业教学制度健全，教育教学管理责

任明确，教学管理规范，已形成教学质量监督与保障体系。 

（八）学院重视教学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，有教师和干部培

训和进修的政策和制度，确保教师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不断提升。 

三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程序 

（一）首次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的专业，在第七学期末到

第八学期初，在本专业负责人指导下，认真总结人才培养经验，

如实填写《广东省独立学院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简况表》，

并向专业所在系提出新增学士学位授予的申请。 

（二）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所在系组织有关专家需于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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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底之前完成相关申请材料的初步审核工作，并提出审核意见。

并于 4月 3日之前向教务处提出新增学士学位授予权的申请，并

提交相关材料。 

（三）学院学位委员会按照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新增学士

学位授予专业审核指标体系对申请专业进行审核，并提出审核意

见。 

（四）教务处受举办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托，在 4 月 14

日之前组织 5-7 名专家对该专业是否具备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复

审，并形成复审意见。寸金学院教务处根据专家复审意见，向举

办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是否授予该专业学学士学位授予权的

建议。 

（五）举办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 4 月 20 日之前召开会议，

对寸金学院教务处提交的是否授予该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建议

进行审议，形成是否授予该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决议，经过不

少于 7天的公示，于每年 4月底前报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备案。 

四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评估专家 

（一）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评估专家由学院教务处会同专

业所在系提出建议名单，报请学院领导批准。 

（二）评估专家需为本学科领域或相近专业领域具有正高职

称专家，或正高职称的教育管理专家。评估专家具有较高的学术

水平和教学水平，道德品质好，公道正派。本校或举办校专家人

数不超过专家总人数的三分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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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管理部门 

学校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管理部门为举办校教务处和

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教务处。 

六、本《办法》从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

院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新增学士学位授

予专业审核工作暂行办法》与本办法相矛盾的地方，以本办法为

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月 16日 

 


